乌财发〔2025〕107号
乌审旗财政局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关于

统计全旗行政事业单位租用房屋

相关情况的通知
苏里格经济开发区，各苏木镇，各行政事业单位：
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实施办法》及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习惯过紧日子重要要求的实施方案》文件精神，以严格预算执行、规范政府采购、严控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、降低机关日常运行成本、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、从严控制新增办公用房配置，力争消减在外租用房产等要求。为规范全旗公务用房管理及加强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和维护，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，决定对全旗行政事业单位租用的办公用房、库房及车库等进行统计。请各单位高度重视，确保统计信息真实准确、无遗漏，如实完成填报与上报。

请各单位收文后，立即开展统计工作。并于11月13日前将统计情况报送至旗财政局405室。不涉及租用房屋的仅提供全旗行政事业单位租用房屋统计表（盖章），涉及租用房屋的还需将租用房屋审批文件、租用合同及支付租赁费票据等一并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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